
  感動一百攝影獎攝影比賽活動簡章 

一、活動目的： 

 

攝影越來越普及，從底片式相機發展到現今的數位攝影，甚至是人人手上隨 

身攜帶的手機都已普遍有照相功能，藉此活動讓學生及社會人士能互相交流，提升

全民美感意識，激發攝影藝術的創意。 

 

用鏡頭捕捉城市的韻味，發現身邊的感動時刻！無論是繁華街景、寧靜巷弄，或是

轉角的驚喜，拿起相機或手機，拍下台灣在地城市之美。參賽者可提交多幅作品，

得獎作品將於買得起藝術博覽會展出，讓更多人看見台灣的獨特風貌！ 

  

二、活動對象：社會、高中職大專學所、國中國小共 3組 

三、所在縣市：全國各縣市 

四、活動主題：感動一百攝影獎 -- 令人感動的攝影作品 

五、活動類別：視覺藝術 - 攝影  

六、主辦單位：中華藝術經紀國際交流協會 

    協辦單位：上古國際藝術 

    贊助單位:高雄藝宿家客棧 Arthome hotel 

七、收件時間：2024年 10 月 10日至 2024 年 11月 05日止。 

八、分組： 

(1) 童少組：國中國小學生 

(2) 青年組：高中職大專學生 

(3) 社會組：研究所及社會人士 

九、作品規格： 

(1) 限單張作品, 連作不收,個人最多參加 10張作品。 

(2) 每張作品請附上 100字的拍攝創作理念。 

(3) 作品均以電子檔(jpeg檔)收件，建議以 600萬畫素以上相機拍攝，單張作

品圖檔控制在 5MB以內。 

(4) 請勿翻拍、拷貝、盜用、人工加色、電腦合成，照片僅可做亮度、對比度、

色彩飽和度的適度調整, 若經發現將取消參賽資格。 

十、收件方式：報名表及作品電子檔寄至 aaftw001@gmail.com 

十一、評選公佈： 

(一)初選名單：2024年 11 月 05日 

    (二)網路票選：2024年 11 月 05日至 2024年 11 月 10日到活動官網    

        www.aaftw.org.tw進行網路票選，各組得票數最高者為 

        「最佳感動人氣獎」。 



   (三)得獎名單：2024年 11 月 10日公布於 www.afftw.org.com 

    (四)獎項： 

(1)最佳感動攝影獎：10000元禮券+獎狀，各組 1名，免費參與藝博會展覧。 

(2)最佳感動創意獎：5000元禮券+獎狀，各組 2名，免費參與藝博會展覧。 

 (3)入選獎：500元禮券+獎狀，各組 12名，免費參與藝博會展覧。 

備註: (1),(2),(3) 獎項個人限得一獎 

(五)頒獎 

本比賽於第八屆買得起藝術博覽會 11月 25日(一)19:00，進行頒獎典禮並頒

發獎項。 

(六)獲獎展出 

主辦單位將選出獲獎人參賽作品 1-2幅將作品輸出展出。 

十二、展覽日期：2024/11/24-2024/11/29 

      展出地點:高雄藝宿家客棧 Arthome hotel自立一路 66-6號 

十三、 本辦法未盡事宜及解釋請詳參 www.aaftw.org.tw 

聯絡專線：02-27315850 

Line ID: @sogoart 

報名網址: https://reurl.cc/eygq2b 

E-mail: aaftw001@gmail.com 

 

  



 

 
感動一百攝影獎攝影比賽-報名表 

報名者同意參加感動一百攝影獎攝影比賽期間及相關法定期間，上古藝術公司得依個人資料保

護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保留報名者因填寫感動一百攝影獎攝影比賽報名

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以供本公司活動業務執行及推廣等用途使用。報名者得請求補充、更正、

查詢與閱覽報名者本人之作品，參賽者同意本公司具有使用報名者參賽提交之相片及文字檔

案,進行複製、輸出、公開展示與出版等權利。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學校名稱   班級/系所   

姓名   身分證字號   

聯絡電話 市話:                 手機: 

參加組別    □童少組   □青年組   □社會組 

通訊地址   

電子信箱   

NO 
作品 

名稱 

               作 品 感 動 說 明(100字以內) 

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
(1) 電子檔檔名即為作品名稱,單張作品圖檔控制在 5MB以內。未

符合作品規格者視同棄權。 

(2) 請勿翻拍、拷貝、盜用、人工加色、電腦合成，照片僅可做  

亮度、對比度、色彩飽和度的適度調整，若經發現將取消參

賽資格。 

(3) 報名者同意得獎之作品供主辦單位印製與裝裱於展覽官網、 

    公開場所進行展示與出版等宣傳之用。 

(4) 若參賽者之比賽照片涉及肖像權及著作財產權等問題，由參 

    賽者自行負責。 

(5) 聯絡專線：02-27315850。 


